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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工教字〔2025〕139 号

关于转发《关于开展 2025 年江西省普通本科

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申报立项工作的

通知》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现将《关于开展 2025 年江西省普通本科高校教育教学改革

研究课题申报立项工作的通知》（赣教高字〔2025 为深化校级

教学改革课题的研究，并将其成果应用于省级教学改革课题，

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经研究决定，启动 2025 年江西省普通本科

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申报立项工作（简称‘省级教改课

题’）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对象

近三年主持过校级以上教育教学研究课题或参加过省

部级课题研究的教师。（各二级学院要严格把关审核后推荐）

二、申报要求

南昌工学院教务处



2

请各教学单位根据申报限额表（附件 2），择优推荐申报。

省级教改课题实行课题申请人负责制，课题主持人仅限 1

人，参研人数一般不超过 4 人。在研省级教改课题的主持人不

得申报；原则上 57 岁及以上（196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）不得主

持申报。申报人请在教研系统相应批次中提交材料，活页与申

报书分开上传（PDF 格式），申报文件请以“课题名称+活页/

申报书”格式命名。同时，严格按照有关规定（盲审要求）填

写《申报书活页》（活页中不得出现课题组成员、论文作者、

获奖者姓名及所在单位名称等信息，统一用×××、××××

××代表。否则，一律不得进入评审程序）。

校内申报截止时间：8 月 31 日。

教研系统链接：（http://172.31.12.79:8080/rmp/login）

三、评审立项

教务处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确定省级教改课题拟报送名

单，江西省教育厅组织专家复评后公布本年度省级教改立项名

单。

四、课题支持与管理

教改课题在教改专项经费中予以安排，省级一般项目按 0.

5 万元/项、重点项目（含委托项目和特设专项）按 2 万元/项的

额度安排经费。所立项的课题负责人应在立项通知下达后 1 个

月内网上提交开题报告书，中期报告书应在立项通知下达后 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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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月内网上提交，没有按时提交开题报告书和中期报告书的原

则上不得结题。

五、为防止“重立项、轻研究、缺应用”的现象，确保课

题的研究质量和水平，各单位要进一步加强对课题研究工作的

管理，对在研项目全程进行督导。教务处将对所有推荐的课题

组织开展查重工作，并提供查重报告到省教育厅。

六、请各单位提交《2025 年省级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申报汇

总表》（附件 3），需部门负责人签字、学院盖章纸质稿及电子

稿报送至教学研究办公室，逾期不予受理。有任何问题可以通

过“南昌工学院教改 QQ 群号：100482213”询问获得，新申报

课题的老师请主动加群。

联系人：颜老师，地点：卓越楼 606 室，电话：87837201。

附件 1.《关于开展 2025 年江西省普通本科高校教育教学改

革研究课题申报立项工作的通知》（赣教高字〔2025〕19 号）

2.2025 年南昌工学院省级教改申报限额表

3.2025 年省级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申报汇总表

4.申报书、活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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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教务处

2025 年 7 月 16 日

抄报：校领导

抄送：各教学单位、有关职能部门

南昌工学院教务处 2025 年 7 月 16 日印发


